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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5年7月11日（总第9808期）

王力丁（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王荔诉王力丁（此人在境外）,

WANG LIREN（原中文名：王力人）遗嘱继承、法定继承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4）沪0110民初1245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上海市杨浦区舒兰路61弄8号401室房屋经

继承、赠与、分割后由原告王荔所有；二、原告王荔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被告王力丁支付上海市杨浦区舒兰路61弄8号401室

房屋折价款 516,450 元。案件受理费 39,852 元，由原告王荔负担

34,870.5元，由被告王力丁负担4,981.5元；评估费10,000元，由原告

王荔负担8,750元，由被告王力丁负担1,250元；公告费400元，由原告

王荔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上海市宁国路121号）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福虎（FORTE BRIAN DAVID）（美国）：本院受理原告上海莘

闵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福虎（FORTE BRIAN DAVID）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0105

民初 302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福虎（FORTE BRIAN

DAVID）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莘闵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支付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610弄48号1座12D室2017年1

月1日至2024年2月28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27,821元。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JUMPAKUL SUPATTAR（泰国）：本院受理原告董宁与被

告 JUMPAKUL SUPATTAR 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 0112 民初 48578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原告董宁与被告 JUMPAKUL SUPATTAR 所生之子

董城亦由原告董宁直接抚养。案件受理费 80 元，由原告董宁负

担。公告费 400 元，由原告董宁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上海市闵行区雅致路 99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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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寻找协议搬迁房屋相关权利人的公告 王培生、王荣兴

的继承人：阊门及金门段古城墙解危工程项目房屋协议搬迁工作

已启动，专诸巷 77 号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位于协议搬迁范围

内。经初步调查了解，该房屋共有产权人之一“王培生”及其继承

人之一“王荣兴”已过世。为切实保障相关权利人权益并妥善处理

协议搬迁补偿安置工作，特公告寻找王培生、王荣兴的合法继承

人及相关权利人。请王培生、王荣兴的合法继承人及相关权利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以及相关继

承等证明材料至苏州市姑苏区金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彩香路

168 号 310 室）办理房屋协议搬迁事宜，逾期不至，将根据已了解

的实际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理。联系人：席东其；联系电话：

0512-68296367。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
抚州恒达米业有限公司债权人：根据（2025）赣1002破申6号民

事裁定书，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根据袁美珠、袁安源的申请，于

2025年6月5日裁定受理抚州恒达米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

（2025）赣1002破4号决定书，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8

日指定抚州云徽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管理人。为了保障本案各

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管理人就债权申报有关事项书面通知如下：一、债

权申报期限及地址：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向管理人抚

州云徽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通讯地址：江西省抚州市抚州名人

国际大厦二单元A栋504，联系人及电话：黄旋辉18079483109、艾瑶

18679472222）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

开时间：临川区人民法院定于2025年8月19日上午9时在审判大楼第

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出席会议时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抚州恒达米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马晓光：2025年 5月 29日，崔跃和乔旭辉签署债权转让协议，

崔跃已将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冀 01民终 2002号与石家

庄市桥西人民法院（2022）冀 0104民初 360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对你方享有的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了乔旭辉联系电话为：

13784380000。乔旭辉已成为本债权债务关系合法的债权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现对你进行通知，请你收到本

通知后立即向乔旭辉履行全部债务。 通知人：崔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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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粤 0304强清 11号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 2025年

1 月 26 日裁定中国专利信息中心申请深圳市亿科源专利信息有
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润舟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清

算组，周俊为负责人。请深圳市亿科源专利信息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深圳市亿科源专利信息有限公司

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人民

法院终结深圳市亿科源专利信息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前向清

算组补充申报，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性质、数额、形成原因等有关事项并

提供证明材料。深圳市亿科源专利信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债权申报地址：深圳

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 46A08；联系人：黄律师电

话：13528446737。 深圳市亿科源专利信息有限公司清算组
湖南富庆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公告 各湖南富庆投

资置业有限公司债权人：根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湖

南省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湖南富庆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及本案实际情况，管理人现对破产财产于2025年7月31

日起实施第一次分配，具体分配情况如下：有财产担保债权根据有

财产担保物实际变价情况清偿，清偿金额为16,880,636.52元；职工

债权全额清偿，清偿金额为790,384.05元；税款债权全额清偿，清偿

金额为630,422.10元；普通债权按照债权金额的7%清偿，清偿金额

为6,449,330.38元。 湖南富庆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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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费收据一份，票据湘

财通字（2023），票据号码 4866742047；金额 2004元，声明作废。

声明人：张勇
郭志刚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费收据一份，票据

湘财通字（2022），票据号码 4390935352，金额 3650 元，声明作

废。 声明人：郭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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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骏、汤松年：本委受理的（2022）杭仲01字第1958号申请人

杭州钛合娱乐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徐晓骏、汤松年关于销售代理纠纷

合同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

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

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

庭并于2025年9月17日14时30分在本委第十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588号西溪首座A2-2号楼4

楼，电话：0571-88382507）。 杭州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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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歉声明 2023年6月至2025年2月期间，我们未经本田技研工

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本田公司）授权，擅自更换了平行进口摩托车上

本田公司的注册商标以及车辆制造国、生产企业等重要信息，并在抖

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线上平台以及线下店铺将上述摩托车再次

投入市场进行销售，导致消费者对产品来源产生了混淆误认，侵害了

本田公司的合法权益，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针对上述行为，我

们郑重向本田公司及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认真吸取教训，

引以为戒，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保证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诚信经

营，维护市场秩序。 致歉人：天津中摩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晋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张干干
王雪

公开赔礼道歉信 本人舒银屏，女，汉族，1990年5月4日生。本人在

2021年至2024年间利用职务之便利，非法获取部分明星艺人的航班信

息及身份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互联网贩卖给他人，严重侵害不特定

公民的隐私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于上述行为，本人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真诚悔罪并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希望得到宽恕。 道歉人：舒银屏
2025年 6月 25日

致歉函 赵丽颖女士：我公司在未取得您本人授权的情况下，

使用了载有您肖像的图片进行商业宣传，该事宜经广东省广州市

海珠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粤 0105 民初 8937 号判决认定构成侵

权。我司现根据该判决向您致歉。

致歉方：广州独角兽美容有限公司、广州安婕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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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决定书（2018）粤20破61

号，指定中山市成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中山市腾好漂染纺织有

限公司管理人。2013年9月3日，麦汝桦将其持有的中山市腾好漂染纺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好公司”）80%的股权、黄惠娥将其持有的20%的股

权质押给了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为中山市龙之子针织服装有限公司向东

莞信托有限公司借款6000万元提供担保，后经多次债权转让，最后债权

转让给广州市和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经审核，腾好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

其负债，也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况，2021年11月10日，中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20破61号之二宣告中山市腾好漂染纺织有限

公司破产，并于2023年7月28日民事裁定书（2018）粤20破61号之五终

结破产程序。终结破产程序后腾好公司的股权价值归零，已无质押必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管理人应当破

产程序终结之日起十日内，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向破产人的

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中山市腾好漂染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1月24日，本院根据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高银地产（天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根据中勤万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18日作出的勤信专字【2025】第

1509号高银地产（天津）有限公司资产、负债清查专项审计报告，截至

2025年1月24日，高银地产（天津）有限公司资产总额22,176,580,131.52

元，负债总额75,073,000,129.59元，净资产总额-52,896,419,998.07元。

本院认为，高银地产（天津）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定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

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25年7月4日裁定宣告高银地产（天津）有限公司

破产。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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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涉外商事海事调解典型案例
案例一

践行“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新范式
巧用“东方智慧”架起友谊之桥
——境外某贸易公司与四川某工程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7年起，四川某工程公司因承建某境外铁

路工程，向境外某贸易公司购买铁路工程建设材
料。合作期间，四川某工程公司与境外某贸易公
司累计签订了 20余份买卖合同，约定了合同标
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管辖法院、法律适用等内
容，货款总计近1亿元人民币。合同履行过程中，
工程款滚动结算，后双方因案涉材料款付款周期
发生争议，境外某贸易公司遂向四川省成都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四川某工程公司支付
欠付货款及违约金。

【调解方法及结果】
四川某工程公司与境外某贸易公司已有多

年合作基础，双方经贸往来顺畅。此次纠纷不仅
使双方面临合作终止的困局，也将对案涉铁路
工程的顺利推进造成影响。基于此，成都中院充
分发挥庭前会议的关键作用，逐一梳理合同对
应的供货情况、货款支付情况等，与双方代理律
师逐笔核算，确认四川某工程公司尚欠境外某
贸易公司 3000 余万元材料款。法官巧用东方智
慧，多管齐下定分止争：一是以共情破冰，引导
理性认知。通过说明本案与双方当事人的利害
关系和处理结果可能带来的影响，促使双方冷
静思考、分析利弊，客观评估纠纷对企业信誉、
资金链周转及长期合作的影响。二是以精准施
策，平衡核心诉求。因涉案金额巨大，对于四川某
工程公司支付周期的问题，合议庭制定分期履行
方案，并明确还款最低限额，把分期履行的时间
细化到月，附上违约制衡条款，确保方案切实可
行、风险可控。三是以共赢定向，促成发展机遇。通
过阐释项目背景下的战略合作机遇，使双方认识
到化解纠纷对后续跨境合作的重要性，最终促
使双方握手言和。

【典型意义】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迈入新十年的历

史节点，本案的成功调解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案涉铁路工程不仅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硬联
通的重要载体，更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实践平
台。在这一项目工程实施过程中，纠纷的高效化
解彰显了法治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稳定器和压
舱石的重要价值。本案将“以和为贵”的中华治理
智慧运用为现代国际商事调解的新范式，通过构
建“东方调解艺术+现代法治规则”的融合机制，
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从理念宣言转化为可操作
的司法实践，生动诠释了我国司法机关平等保护
中外市场主体合法权益、通过高效解纷机制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服务保障作用，有力促进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区域营商环境的持续
优化。

案例二
创新“技术+法律”双重调解模式

化解境外工程质量争议
——某电力公司与某电站设备公

司、某环保能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电力公司作为建设某国燃煤电站项目

的总包方，与某电站设备公司签署 《采购合
同》，约定：某电力公司向某电站设备公司采
购四套循环流化床锅炉设备，锅炉设备由某
德国公司完成原始设计，某电站设备公司进
行优化设计、生产制造。后双方又分别签署
了 《补充合同 1》《补充合同 2》，购买锅炉的
外置换热器、锅炉调整部分和增项部分的设
备及服务等。在签署上述两方合同的同时，
某电力公司与某电站设备公司、某环保能源
公司签署了三方采购合同及补充合同。在三
方采购合同中，某电力公司为总包方，某电
站设备公司为买方，某环保能源公司为卖
方，某环保能源公司负责优化设计、生产制
造等。在上述锅炉设备交付后，某电力公司

将电站项目锅炉机组全部完成并向业主移
交。某电力公司与某电站设备公司就案涉锅
炉设备质量、后续款项的支付产生争议，某
电力公司诉至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要
求某电站设备公司赔偿其因检修及修复所支
出的费用损失及利息共计 3.29 亿元，某电站
设备公司反诉要求某电力公司向其支付 5%的
设备移交款、质保金及相应的利息共计 1.59
亿元。

【调解方法及结果】
案件审理过程中，各方就四套锅炉的设

计及质量问题存在很大争议。某电站设备公
司、某环保能源公司认为锅炉故障是由德方
原始设计缺陷导致的；某电力公司认为故障
是由锅炉设备的质量缺陷导致的，某电站设
备公司负有未依约“优化设计”的责任。为
实质性化解争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按照“一评估、三优化、五专业”案件管理
机制，制定了“明确争点—依托鉴定—引导
换位—协商推进—灵活方案”的全链条调解
方 案 。 第 一 ， 明 确 争 议 焦 点 ， 全 面 梳 理 事
实。在案件涉及多方主体，争议涵盖设计责
任、设备质量、合同条款理解等多项问题的
情况下，合议庭通过多次庭前会议，使各方
争议焦点进一步具体、明确。第二，依托专
业鉴定，提供科学依据。鉴于案件涉及锅炉
原始设计及转化设计、生产制造等专业技术
问题，及时委托、启动鉴定程序，为明确各
方责任、化解争议提供科学、客观的依据。
第三，引导换位思考，缓和对立情绪。在鉴
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后，及时引导各方换位
思考，理解对方的诉求和难处，缓和对立情
绪，推动各方理性探讨解决方案。第四，灵
活制定方案，满足多方需求。根据各方诉求
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了损失抵扣、分期支
付、继续提供技术改造及服务的履行方式，
并创造性地将某电站设备公司与其供货商之
间货款争议一并引入调解，保证各方款项及
时、准确支付，防止引发新的诉讼，实现同
时为五家企业减负的共赢结果。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的建设项目是某国第一个燃煤电

站项目。案件处理过程中，法院首先引入技术
鉴定机构对设计缺陷、设备质量等专业问题进
行分析，明确了工程技术标准与法律责任认定
相结合的裁判逻辑，先“定分”明断是非、再
调解推进“止争”。这种纠纷化解模式不仅为
跨国工程中常见的技术型争议 （如设计缺陷、
施工标准冲突） 提供了专业化解决模板，同时
为打造具备高效、公平及灵活特点的融合中国
调解传统和国际商事规则新范式提供了借鉴，
为“一带一路”不同法律体系国家的纠纷解决
贡献了中国智慧。

案例三
两级法院联动化解外贸纠纷
护航我民营企业扬帆远航

——香港某鞋业公司与厦门某工贸
公司、李某、晋江某鞋塑公司、张某合
同纠纷一案

【基本案情】
香港某鞋业公司向厦门某工贸公司采购鞋

类产品，产品由晋江某鞋塑公司生产，最终由
香港某鞋业公司销售给意大利某公司。香港某
鞋业公司向厦门某工贸公司采购合同约定所有
材料应达到欧盟 REACH标准，付款条件为开船
后30天付款。货物以船运条件FOB方式从厦门
出口至意大利后，因被意大利海关抽检发现不
符合欧盟前述标准，被都灵海关扣押。都灵海
关经都灵检察官授权，在特别授权代理人和司
法托管人在场的情况下，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
监督销毁了被查封的货物。双方对于货物标准
是否进行特殊测试及违约责任存在争议，香港
某鞋业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起
诉，要求厦门某工贸公司返还货款并赔偿其向
意大利公司赔偿的损失共 100余万美元。审理
期间，厦门某工贸公司向海沧法院提起另案诉
讼，要求香港某鞋业公司支付已交货的货款

20 余万美元，香港某鞋业公司提起反诉。一
审判决后，香港某鞋业公司、厦门某工贸公司
均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调解方法及结果】
本案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福建省厦门市

及晋江市三家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的民营企业，
所从事的进出口业务系福建的优势产业。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专门为本案制定了调解行动的

“指南针”：一是确定调解为首选方案。在前案
已判决又衍生另案诉讼的情况下，各方企业深
陷诉讼沼泽，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法官以“事实
精度”为基础，就案情、争议焦点、证据分析、判
决思路进行探讨，中、基层两级人民法院达成上
下联动调解共识。二是多方发力协同推进。调解
过程中，法院邀请调解员协同促调，以“情感温
度”破冰。经过多次面对面、背靠背沟通，点滴引
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酌量利弊、考虑公司可
持续发展，给企业负责人“情绪降温”。三是调审
接力共促和解。双方几度陷入调解僵局，法院精
准定位双方利益与风险的平衡点，强化分析诉
讼风险并提出折中方案，打破瓶颈，调审接力完
成破解方案。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海沧法院关联案件当事人予以撤诉，双方均在
法庭表示愿意继续合作。

【典型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民

营企业选择出海远航，参与国际贸易。本案通过
厦门两级法院同向发力，有机衔接，依托调解员
的沟通优势，采取架构分层的递进式解纷流程，
秉持法治化和持续性相融合的理念，一揽子解
决争议，彰显了人民法院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的重要作用。本案作为货物质量履行纠纷的代
表案件，为出海民营企业有效规避法律风险提
供了指引：一是规范合同文本，引导出海企业明
确约定质量标准、检验方法、责任归属、合同担
保、质量问题处理流程等重要条款，筑牢交易
防火墙；二是证据形成留痕，打造完整证据
链，杜绝侥幸心理，遵照执行合同约定内容，
规范交易流程，及时形成证据链；三是约定解
纷条款，选择高效调处方式，可预先约定阶梯
式的争议解决条款，优先选择协商、调解等修
复式解纷方法，确保纠纷的有效解决，助力民
营企业“出海”行稳致远。

案例四
巡回审判化十年诉累
定分止争彰司法智慧

——葆某公司与高某某及第三人赵
某等不当得利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丽大厦原为国有企业。2005年，有关部

门决定将某丽大厦及其所有的某丽大厦物业整
体出售，由买受人高某某办理银行转贷手续，
银行贷款由改制后的某丽大厦承担。同年，高
某某与某丽大厦签署合同，约定由高某某购买
某丽大厦物业，银行贷款由高某某偿还。后某
丽大厦改制成为某丽公司，股东均为高某某家
庭成员。2006 年，高某某一方将某丽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韩国籍赵某，并将赵某支付
的股权转让款用于偿还某丽公司欠付银行的贷
款。随后，赵某又将某丽公司 100%股权转让
给现任股东，某丽公司亦更名为葆某公司。自
2009 年起，高某某一方多次以所有权纠纷、
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等向吉
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葆某
公司及赵某，均未得到支持。又通过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等方式维护权益，亦未根本实现
诉求。高某某以葆某公司为被告、以韩国籍赵
某为第三人，再次向延边州中院提起不当得利
诉讼，请求葆某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
院判决支持其诉求；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认为高某某一方主张不当得利缺乏依据，改判
驳回其诉讼请求。高某某一方不服，向最高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

【调解方法及结果】
本案涉及国有企业改制及股权转让等复杂

问题。近二十年间，当事人之间产生了股权转
让、确认股东资格、所有权纠纷、不当得利等

多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没有“就案办
案”，而是深入分析错综的案件事实和复杂的
法律关系，通过调解化解当事人之间的多年纷
争。一是深入基层，深挖实情。走访出售某丽
大厦的当地某管理站了解企业改制的背景情
况，还原高某某一方购买某丽大厦的过程；前
往工商登记部门，调取历次股权转让的备案资
料，查明具体转让的金额；查阅当地多家银行
档案，从尘封的档案中调取相关款项的支付记
录；最后，到某丽大厦物业现场实地了解该大
厦经营状况和商业价值。二是“对症下药”，
促成和解。充分调查后，当即组织当事人座
谈，并将葆某公司现任股东引入调解中。法官
分别耐心细致地做各方工作，让高某某一方意
识到自己在股权转让中存在过错才导致利益受
损，让公司及其股东认识到如果不在本案中解
决纠纷，后续还可能会衍生其与韩国籍赵某之
间的诉讼，造成诉累。通过寻求双方“最大公
约数”，最终某丽大厦的全部争议形成一揽子
解决方案。三是案结事了，解开“心结”。调
解协议达成当天，葆某公司的现任股东动情地
说：“感谢最高法院，为了案结事了，苦口婆
心帮助解决问题。祝你们工作顺利，好人自有
好报！”调解后，合议庭继续关注、跟踪调解
书的后续履行，调解书所确定的各方义务均已
顺利履行完毕。至此，这起涉及 1 栋大厦、3
方权利主体、10 余起关联诉讼、近 20 年剑拔
弩张的纠葛画上圆满句号。

【典型意义】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加大巡回审判工作

力度，努力实现“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
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本案中，最高人
民法院民四庭法官秉持“如我在诉”意识，主
动开展巡回审判。一是坚决落实“当巡则巡、
能巡尽巡”工作要求。对于有利于查明案件事
实的，有利于方便当事人诉讼、减轻诉累的，
有利于加强对下指导、作出引领示范、回应社
会关切的，有利于有效化解矛盾、就地解纷、
宣传法治的，积极巡回审判，就地化解矛盾。
二是做到真巡回、重实效。合议庭深入当事人
住所地、案件发生地、主要证据所在地等，与
当事人面对面、实打实地开展工作，做到既

“定分”，又“止争”。三是依托巡回审判加强
条线监督指导。切实践行“巡回就是调研、办
案就是指导”的工作理念，切实依法纠错，确
保司法公正，实现“巡回一件、指导一片、治
理一面”。此案的圆满解决不仅降低了涉诉民
营企业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损耗，更向社会传递
了人民法院平等保护、主动服务民营企业的鲜
明司法导向，实现了从“关注案件结没结”向

“重视问题解没解”的转变，让人民群众真正
感受到公平正义。

案例五
采用“一案调、多案结”调解策略
一揽子联动化解境内外多起诉讼
——美国某公司、佛山某电器公司

与广东某甲电器公司、广东某乙电器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 年 4 月，美国某公司、佛山某电器

公司与广东某甲电器公司、广东某乙电器公司
签订总价值人民币 1500 万余元对流烤箱的独
家定制供货协议。双方约定分三批交付定制对
流烤箱 5 万多台，后续交易过程双方发生争
议。广东某甲电器公司、广东某乙电器公司诉
请美国某公司、佛山某电器公司支付余款并继
续履行剩余定制烤箱的提货义务，美国某公
司、佛山某电器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广东某甲
电器公司、广东某乙电器公司依约调减货款并
赔偿损失。案件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
院审理，一审法院判令美国某公司、佛山某电
器公司向广东某甲电器公司、广东某乙电器公
司支付货款 120多万美元及以 FOB方式向广东
某甲电器公司、广东某乙电器公司提货 3000
多台烤箱；广东某甲电器公司、广东某乙电器
公司向美国某公司、佛山某电器公司支付运费
损失 1.7万余美元。后美国某公司、佛山某电

器公司不服，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

【调解方法及结果】
本案为跨境贸易纠纷，佛山中院经梳理案

情，发现双方建立的产业链合作关系面临考
验，美国某公司就涉案争议在美国提起关联诉
讼。为实质性化解双方争议，修复两方合作关
系，法院制定一揽子解决方案，努力争取实现
双赢效果，化解双方境内外多起诉讼，减少双
方为应对诉讼带来的不必要成本。法院提出

“分节点履行+延续合作可能”的柔性方案，
并委托佛山中院诉前和解中心调解员协助组织
多轮调解，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本
案调解书约定三项内容：一是互撤境内外关联
诉讼，美国某公司支付和解金；二是佛山某电
器公司配合美国某公司修复信用资质；三是由
佛山某电器公司自行处理未提货烤箱，避免美
国某公司高额清关成本。

【典型意义】
本案创新运用“一案调、多案结”调解策

略和“风险共担、利益平衡”调解机制，实现
多起境内外诉讼的联动化解，为跨境贸易纠纷
化解提供高效解纷样本。针对关联诉讼衍生
风 险 叠 加 的 特 点 ， 佛 山 中 院 以 本 案 为 切 入
点，系统性梳理涉案企业的潜在争议，通过
重构合作信任，推动双方系统性化解面临的
信用保险冻结、平行诉讼赔偿、产业链断供
三重危机，避免涉案企业超百万美元潜在损
失 。 本 案 创 新 “ 关 联 性 审 查 +系 统 性 化 解 ”
实践，通过一揽子解决条款互撤境内外关联
诉 讼 ， 避 免 中 外 企 业 因 相 互 诉 讼 带 来 的 风
险；通过互助修复信用条款，维护中外企业
在国际市场的信誉和持续经营能力；通过延
续合作的柔性处理方案，为中外企业长远发
展奠定基础，为跨境贸易纠纷的一揽子解决
提供了可复制的司法经验，是司法服务护航
民营企业发展和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
益的典型例证。

案例六
引入第三方动态调解
依法保护外商投资利益

——新加坡亚洲某投资公司与上海
某甲股份公司、上海某乙有限合伙等股
权转让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上海某甲股份公司系上海知名的“互联

网+”创新企业。2018 年 12 月 7 日，新加坡
亚洲某投资公司与上海某甲股份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郭某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约
定新加坡亚洲某投资公司出资 500 万美元受
让上海某甲股份公司部分股份，上海某甲股
份公司应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向证券监管
机构申请上市。各方约定，如未能按期上
市，新加坡亚洲某投资公司有权要求上海某
甲股份公司和郭某等人回购其股份。因上海
某甲股份公司届期未达到上市条件，新加坡
亚洲某投资公司将上海某甲股份公司及郭某
等人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支
付合同约定的回购款。

【调解方法及结果】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外商投资股权纠纷。上

海一中院先行与双方当事人电话沟通、进行
摸底，上海某甲股份公司及郭某等人对已符
合回购条件不持异议，但均表示欠缺全额付
款的能力；新加坡亚洲某投资公司则表示已
作了五年股东，不希望走到收不回投资款、
公司也无法经营的局面。合议庭从实质性化
解纠纷的角度出发，引入具有资金实力的第
三方，形成既能够实现新加坡亚洲某投资公
司投资利益回收、又保障上海某甲股份公司
继续发展的“最优解”。之后，上海一中院奔
赴上海某甲股份公司经营地实地查看并向控
股股东郭某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希望其能尽
力寻找潜在合作方。在得到双方积极的回复
后，合议庭一方面说服新加坡亚洲某投资公
司解除财保措施、让渡部分投资利益，释放
调解诚意； ⇨⇨下转第四版


